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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议案为特别决议，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/3以上审议通过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22,169,877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2963%；反对 1,837,6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4786%；弃

权 279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2251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769,86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87.4612%；反对 1,837,6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.8819%；弃权 279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569%。 


